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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流转违约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以邛崃市开展履约保证保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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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面积和数量不断增加,而违约事件也时有发生,既损害了农户

的利益,也引发了部分上访、问责政府等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据实地调查发现,用引入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方

法来防范违约风险,如果业主跑路,则由保险公司来偿付当年或次年土地租金。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保护了农户流

转土地的利益和积极性,减轻了部分业主的经济负担,同时减轻了基层政府兜底解决纠纷的负担。然而从土地流

转的长期与短期风险,投保主体与承保主体的性质等角度,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也从区别对待不同类型投

保业主,加强监督土地流转的规范流程和完善土地流转标准合同的条款等角度提出了完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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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

由之路,已被实践证明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

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底,全国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达

4.4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3.3%,比
2010年底提高了19%[1]。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流转过程中,土地流转违约的

情况屡见不鲜,流转业主跑路事件层出不穷,既损害

了农民的利益,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本文试

图通过分析四川邛崃市防范土地流转失约风险的实

践案例,深入研究以履约保险应对土地流转风险的

机制问题,以此对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

指导和实践指导。
近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

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瞩目,既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工商

资本的高度关注,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中

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其特殊性,交易的对象是

土地的经营权,对于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风险

以及对土地流转违约风险防范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土地流转风险的研究。土地流转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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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是随着土地流转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林旭将土

地流转过程中的风险归为五个方面:农民失地失去

保障的风险、粮食安全的风险、农村两极分化扩大的

风险、产权主体权益受损的风险、政治风险[2]。胡惠

英、刘啸山认为土地流转风险包括流转耕地改变性

质的风险、农民失地风险、龙头企业面临的自然风险

和经济风险[3]。姜晓萍、衡霞将土地流转双方各种

违约情况综合概括为土地流转的契约风险[4];而李

长健、杨莲芳则认为土地流转违约风险主要是由于

协议的不规范性导致的[5]。虽然对土地流转风险如

何分类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不同的学者都提到

了土地流转的违约行为,并指出这类风险的重要性。
二是关于土地流转风险的影响后果研究。土地

流转风险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土地流转纠

纷。在国内土地流转快速发展的同时,土地流转违

约纠纷事件频发。杨烨、佟佳玉等在对黑龙江齐齐

哈尔市农村土地流转违约纠纷的调研中指出,农村

土地流转违约纠纷所带来的后果严重而深远:影响

土地流转的稳定关系、造成流转双方“信任危机”、影
响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影响农村社会安定和谐

等。因此,减少土地流转违约纠纷的发生,提高违约

纠纷处理满意度,成为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根本保

障。
三是土地流转违约风险防范机制的研究。黄

源、谢冬梅在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难调研中

指出,建立信息化农村产权交易所是防范土地流转

违约风险的重要措施[6]。仝爱华、姜丽丽在对农村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及防范研究中指出,加强农村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贷后管理,可减少违约风险

的发生[7]。林乐粉、孙德鑫在枣庄市农地抵押贷款

及其风险调研中提出,鼓励银行和担保公司进一步

放宽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可在一定程度上防范

违约风险[8]。
二 土地流转风险防范的理论探讨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任何危机的爆发并不

都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事件,其背后的逻辑都是风险

的不断积累过程,而且这种风险的积累、危机的爆

发,通常与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直接相关。当制度缺

位或无法实现有效供给时,利益相关者不正当的动

机和行为可能会加剧风险的积累,促成危机的爆

发[9]60-63。农村土地流转毁约弃耕、拖欠土地租金等

失约现象的大量出现,与自然市场双重风险积聚、工

商资本的逐利本质、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以及市

场机制不健全等因素息息相关。
一是农业弱质性风险。受到市场风险和自然风

险的双重挤压,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风险积聚和凸

显,而抗风险能力锐减。一旦因特殊天气造成灾损

减产,或是粮食市场价格波动,便会导致土地经营者

入不敷出,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土地租金。二是趋

利投机性风险。工商资本天然具有趋利性,市场主

体的目的是追求投资利润的最大化。近年来农村土

地经济价值得到社会工商资本追捧,有的是为了“圈
地”获利,有的是为了获取国家各种财政补贴获利,
一旦政策调整则难以实现其投机目的。还有部分工

商资本对市场前景判断失误、对自身经营能力和投

资回报风险估计不足,都将导致违约行为的发生。
三是基层政府“行为失范”风险。在公共选择理论视

角下,乡镇以下基层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同样遵循

“经济人”假设,在土地流转政策执行中,会基于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考量,片面追求土地流转速度、数量以

及经营规模[10];甚至一些县乡政府或者村委会不经

过农民授权就擅自与投资者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农
民的主体缺位和基层政府的代理人越位使土地利用

趋于功利化[11],这是政府行政干预和行为失范所造

成的市场扭曲。四是不完全契约风险。诺斯认为: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
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不完全契约理论(格罗斯曼-哈特-莫尔GHM 模

型)表明,缔约双方不能完全预见契约履行期内可能

出现的各种情况,从而无法达成内容完备、设计周详

的契约条款。我国当前土地流转利益相关者行为失

范的根源,就在于市场的有效制度严重缺位或供给

不足所造成的。这使得政府官员利己寻租行为导致

农户和政府官员之间的信任危机、农户利己主义单

方面违约而追逐高地租、土地经营者利己主义跑路

行为等,各个主体可能的道德风险导致履约效率低

下、履约成本极高。
在上述导致土地流转违约风险的因素中,第一

类农业弱质性风险是将土地流转履约保险纳入政策

性保险保障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为了促进现代农业

的发展,应用保险的手段来应对农业的自然风险,也
是国 家 支 农 的 一 个 重 要 途 径,并 且 是 属 于 符 合

WTO规则的重要政策工具。而第二类趋利投机性

风险根本上是来自于农业投资者,对他们本身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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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质考察以及投资行为的约束将成为防范该类

风险的重要手段。后两类基层政府“行为失范”风险

与不完全契约风险对土地流转违约风险分别从外部

和内部构成了根本性影响,是防范土地流转违约风

险中最需要解决的矛盾所在。
关于政府在土地流转上的角色定位,应针对当

前基层政府“农地流转市场上越位、流转主体上错位

和监管上缺位”的现状[12],充分尊重和发挥农民的

主体地位和意愿,积极履行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职

能,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相关制度,最大限度地引

导市场机制保障和防范土地流转失约风险。关于建

立应对不完全契约的市场机制,诺斯认为,契约可以

自我实施,可以通过第三方实施,契约履约机制据此

可分为自我履约机制和第三方参与下的履约机

制[13]15-18。随着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对土地流转稳定

性和契约完备性的更高诉求,未来发展方向是第三

方参与下的履约保障机制。积极引入土地流转保

险,建立健全土地流转风险防范机制,可以促进农村

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有利于维护基

层社会稳定发展。当前,为了防范投资业主因经营

不善等问题而导致的失约风险,不少地方已经建立

了风险保障金制度和履约保证保险制度,这也就成

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三 邛崃市土地流转违约风险防范的实践探索

(一)土地流转违约现状

邛崃市地处成都平原西部,全市总人口约66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58.15万人,是典型的农业大市

(县)。据邛崃市农林局调查统计,2011年至2016
年6月,邛崃市20亩以上规模流转行为的宗数接近

2000宗,面积约25万亩,占全市确权面积65.48万

亩的38.18%,涉及农户1600余户①。目前为止,发
生土地流转违约的宗数为45宗,违约率为6.4%,

99%是由于业主失约而造成合同不能如期存续②。
在这些违约事件当中,实际造成了较严重后果的有

3宗③,占总流转宗数的0.4%,主要发生在设施农业

和经济果林的经营项目上。
(二)现阶段违约风险应对机制的局限性

针对目前土地流转中发生最多的业主违约风

险,实际应对解决基本上按照图1中所示的5种办

法。
“业主违约”这种情况,交织着上述第二部分中

的几类风险,尤其突出的是趋利投机性风险和不完

业主违约

找得到业主

尚能勉强支付租金

（1）支付当年租金，
土地返还农户

（2）支 付 部 分 租
金，土地返还农户

实在无力支付 → (3)无法支付租金，土
地返还农户

业主彻底跑路

（4）如是自发流转，无法支付租金，土
地返还给农户

（5）如是乡镇主导，则由乡镇政府
支付租金，土地返还给农户

图1.现阶段业主违约情况下的实际解决办法④

全契约风险。由于业主本身的性质,“业主跑路”的
情况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由于业主是当地人,
不会发生离开居住地而彻底“跑路”,在当地也能够

找得到其本人,只是因经营不善或资金链断裂而导

致无力支付租金,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另一大类是

业主彻底跑路,原本就属于外来的投资者,因多种原

因而从该农业项目上撤走,农户与政府也找不到业

主本人了。此时,如果是农户自发或者经由村上进

行流转的,往往无法追回土地租金,土地就直接返还

给农户。如果该项目是由镇(乡)政府主导流转的,
往往最终会由镇(乡)政府来支付当年的土地租金,
用作安抚问责政府的村民,土地仍然是返还给农户。

可以看出,业主违约后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土
地租金”和“合同内剩余流转期的土地”两个方面。
土地租金分为长期和短期。长期土地租金是涵盖整

个土地流转期的总租金,是农户将土地流转出去时

的整体预期收益,同时也是业主流入土地时的整体

预期成本。而短期租金是指一年的租金,或者依照

农作物类型一季或者多季。现阶段业主违约后的5
种主要解决办法(见图1),都只针对了短期租金的

问题,即支付/部分支付/不支付“当年”租金,而无法

解决剩余流转期的长期租金问题。同时,针对合同

内剩余流转期的土地,则是承包地经营权的归属及

使用问题。原本依照合同,该土地的“使用权、收益

权和经营权”(根据成都市统一的流转合同范本语

句)已经从农户让渡到了业主,由于业主的违约,事
实上上述5种办法最终都采取“将土地返还给农

户”,是将土地的经营权等又重新划归农户所有并使

用。按照合同,这些办法是根据“合同期满或中途终

止合同,应及时交还出租的土地”这项内容进行处理

的。
由此可见,现阶段业主违约的风险,首先在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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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短期租金无法支付,造成农户经济收益上的不

确定性;其次在于对土地经营权的处理上,农户无法

预知是“按时收回经营权”还是“中途终止合同”的不

确定性。这两类风险都事关重大,前者关系到农户

的利益,后者关系到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经营业主的

利益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反映出现阶段在应对机制

上还存在一定的缺失。
(三)风险防范机制的市场化探索进程

邛崃市在防范及解决土地流转风险的实践中经

历了以下一系列的探索,从前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解决纠纷、防范风险的做法,到引入担保公司担保,
再到目前引入履约保证保险,正逐渐朝着运用市场

经济的手段来防范风险的方向转变(见图2)。

前期阶段
行政手段
?主要由政府兜底

解决土地流转纠
纷

2014
引入担保公司
担保
?钟山模式
?非融资性担保

2015
引入履约保证
保险
?冉义试点2015
?全市推广2016

图2.邛崃市防范土地流转风险的实践历程

第一阶段:以行政手段干预、调节为主。这一阶

段,农户之间或者农户与业主之间的土地流转产生

纠纷的时候,往往是村委会或者基层乡镇政府出面

进行调解,已经规模流转的土地,或者支付给农户当

年租金后将土地返还给农户,或者继续寻找下一家

业主进行再流转。由于目前农地规模流转大多数是

在村(社区)的主导下流转出去的,一旦发生业主跑

路的失约行为,农户都会找到村(社区)协调解决,若
村(社区)不能解决,就会上升到镇乡,甚至县级政

府,成为群体上访问题。如果发生业主跑路的情况,
则多由村两委、乡镇政府来负责追讨土地租金,安抚

农户,处理剩余流转期的问题。村两委、乡镇政府在

这个过程中,不但要解决被拖欠的土地租金问题,还
要被迫负责土地后续的再流转问题,经常要通过行

政手段干预到土地流转的交易行为本身。
第二阶段:引入担保公司分担风险。为了解决

土地流转过程中业主违约跑路的风险,同时减少政

府的干预行为,邛崃市在2014年水口镇钟山社区进

行了引入担保公司对交易行为进行担保的实践探

索。具体做法是:在钟山社区进行土地流转的时候,
引入成都首信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为农户和投资企业

的流转行为予以担保,以每亩土地流转租金650斤

黄谷为交易额,一年期履约行为担保费率为交易额

的3%,其中流入方承担2.5%,流出方承担0.5%。
如果投资企业中途撤资,担保公司将承担农户下一

年的土地流转租金;如果农户中途退出项目,担保公

司将与投资企业共同承担损失。作为全国第一单民

营企业介入农地流转的“非融资性担保”行为,这种

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是从政府行政管理、兜底的做

法走向用市场手段解决土地流转纠纷的思路。
第三阶段:引入履约保证保险。由于民营担保

公司实力有限,缺乏风险防范的基金和制度,在宏观

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若要大面积推广民营担保

势必会有更大的风险隐患。如果国有担保公司介

入,最终也是政府兜底,尽管也会一定程度地解决当

年租金问题,维护农户的利益,但是政府以行政手段

干预的程度仍然很强,正式担保方式也有其局限性。
出于以上考虑,政府认为引入保险公司有针对性地

开发一款新的保险品种来解决农村土地流转的风险

的方式值得尝试。
四 邛崃市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运行机制

分析

(一)邛崃市推行履约保证保险的主要做法

1.从试点到全面推广。邛崃市在开展履约保证

保险的实践中,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自2015年12
月开始,在邛崃市冉义镇进行了试点推行,冉义镇率

先构建了“大园区+小业主”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从促进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方面来看,是具有可行

性和代表性的,然后在试点的基础上,2016年3月

到9月底,在邛崃市全域推广。

2.加大与保险公司合作力度。冉义镇政府与中

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根据实际

情况设计了该保险。2015年12月4日,冉义镇签

订了第一单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2015年内,冉
义镇 共 计 参 加 履 约 保 证 保 险 31 单,参 保 面 积

20242.75亩,总保费417506.7元,财政补贴208753
元,总保额1391.689万元。

3.政府加大对履约保证保险保费奖补力度。

2016年,邛崃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

铺开该项保险实践,划拨本级财政预算300万元用

于履约保证保险保费奖补,分别奖补流入方和流出

方保费的比例为50%,并通过比选方式确定三个承

保体,将全市规模流转100亩以上的流转行为纳入

投保范围,并按90%比例下达目标任务。目前成都

市要求此项改革成果在全成都市推广,成都市财政

101

范 丹 邱黎源 刘竞舸 我国土地流转违约风险防范机制研究———以邛崃市开展履约保证保险为例



将和区(市)县财政按7:3比例分担保费奖补。
(二)履约保证保险运行分析

将实际发生的农地流转,以及政府和保险公司

的做法归纳总结,可以呈现出如图3的关系,从其运

行机制分析当前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实践。

提供新型保险产品；
以小博大，规避风险
(市场经济行为)

政策支持、
监管、仲裁
(行政管理手段)

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公司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流转合同

保险公司

业

主

政 府

履约保证保险

农

户

图3.农户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多方关系示意图

1.农户与业主之间的流转行为中的风险分析

首先,农户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给业主,与业主

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业主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

与价格将土地租金支付给农户。按照《成都市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给全市

提供了统一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

同》。根据目前违约后出现的5种情况(见图1),土
地的租金和租期成为了矛盾的焦点。目前土地流转

中租金支付的主要形式为一年一付、一年两付的形

式,对于短期租金,即一年期租金,并不存在风险;但
是,对于次年的租金,以及长期租金而言是,则有风

险需要防范的。
其次,在土地流转合同中仅对于逾期支付有所

规定,并未对不支付情况设置解约条款。关于业主

违约不按时支付租金的行为,在上述合同范本中,第
八条规定:“乙方逾期支付出租金,每日按当年应支

付金额的‰承担违约金”,即仅对“逾期支付”的行

为,以违约金的形式予以约束;并且,在第九条规定:
双方发生争议时,按照“(双方)协商―(村镇)调解―

(农村土地仲裁机构)仲裁―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
这个程序来解决纠纷。土地租金的“逾期支付”和
“不支付”在法理上具有本质区别,尤其是在要依靠

合同维权时会突显出来。

2.政府对土地流转行为监管的分析

在这项履约保证保险的实施过程中,政府主要

运用了行政管理手段对土地流转行为进行政策支持

和监督管理。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培育整个保险环

境,对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动员流转

双方参保,参与设计保险产品方案,动用财政预算资

金对保费进行补贴,推动全市开展土地流转履约保

证保险的参保工作。

2016年3月,邛崃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邛崃

市全域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实施方案》
(邛委办字〔2016〕11号,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

明确了邛崃市2016年全市推广土地流转保险的工

作目标:2016年全市规模流转的农村土地投保率达

90%以上,其中,对于单宗土地流转规模低于100亩

的引导和鼓励投保,对于剩余流转期在2年以上、单
宗流转规模在100亩及以上的全部纳入履约保险范

围。方案还决定划拨邛崃市本级财政预算300万元

用于保费补贴,用于奖补土地流入方和流出方保费

的50%,并决定通过公开评审方式确定中华联合财

产保险公司、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保)、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承保机构三个承保公司。

2016年4月,邛崃市政府按照山区、丘陵、坝区兼顾

公平的原则,为上述三个承保公司对全市24个乡镇

共176100亩流转土地进行了承保区域范围划分。
然而,在政府运用行政管理手段支持履约保证

保险实施的过程中,政府缺失对经营业主的资格审

查,并未对一定规模以上流转农地的流入方主体资

格、征信情况、农业持续经营能力及拟经营项目是否

符合本区域产业布局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等进

行审查,也未将信用保证保险纳入此项审核内容之

中,从而可能导致一些不良目的的工商资本盲目投

入农业,不利于本地区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长远发展。

3.履约保证保险对土地流转行为的风险规避

按照投保主体,可以分为个人、家庭农场、合作

社、农业公司四类,其投保数量、投保面积、缴纳保费

的情况如表1所示。
从投保主体的性质来看,以个人名义投保的

588单,占据了投保主体的近80%的比例,也就是

说,大部分投保人是以自然人为身份的业主,其中不

排除其它经营主体的法人代表;以合作社投保的有

85单,占11%;以家庭农场名义投保的31单,和以

农业公司名义投保的33单大致相当,各占4%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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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按照投保主体分类的面积、保费情况④

投保主体 数量
占总投
保数量
比例(%)

投保面
积(亩)

占总投
保面积
比例(%)

保费总
计(元)

占总保
费比例
(%)

个人 58879.8% 99,710 60.7% 2,114,05159.7%

合作社 85 11.5% 48,325 29.4% 1,053,56229.7%

家庭农场 31 4.2% 6,097 3.7% 151,425 4.3%

农业公司 33 4.5% 10,259 6.2% 224,497 6.3%

合计 737 100% 164,392100.0%3,543,536100.0%

  从投保面积和保费缴纳的情况来看(见表2),
呈现出以下特点:100亩规模以上的投保面积和业

主支付的保费占据了主要的部分,100亩以上的投

保面积达14.68万亩、保费为157.2万元,其中100
-500亩规模的投保主体还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说,在此项保险的实施过程中,100亩以下的

小规模业主也有相当数量参与到了投保当中,而主

要的推广面积还是来源于1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主

体,尤其是100-500亩规模的主体经营。
表2.投保主体按照投保面积、保费缴纳分类情况⑤

面积 数量(户) 投保面积(亩) 业主支付
保费总计(万元)

20-50亩 106 37.22 4.47

50-100亩 199 137.62 15.27

100-500亩 338 692.09 77.34

500-1000亩 63 408.03 43.20

1000亩以上 24 368.08 36.79

合计 730 1643.04 177.07

  根据邛崃市整体发展规划,针对到达要求的粮

油种植规模户,以奖代补地实施了规模化生产补贴。
按照成都市和邛崃市的两级叠加补贴标准,每亩最

高能达到500元/年的生产补贴资金。在此次保险

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一刀切”的捆绑投保现象。部

分地区出现了将此规模化生产补贴与土地流转履约

保证保险进行捆绑的行为,也就是说,将是否投保作

为能够领取补贴的前置条件,投保户由于顾忌补贴

的领取,尽管认为不存在太大风险,也配合了大规模

面积的投保。
五 开展履约保证保险存在的问题

在开展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过程中,邛崃

市政府以及参与其中的业主、保险公司等主体做了

多方面的实践和尝试,除了取得的效果以外,也存在

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

(一)土地流转行为本身的不规范,基层农经管

理缺位问题

在此次投保工作中,通过投保文书、资料的准

备,确定投保主体资格时仍然体现出目前的土地流

转行为本身还存在不规范、基层农经管理缺位的问

题。在实践中发现,有相当部分的流转行为没有规

范的流转合同,也无规范的租金支付凭证,这为之后

的投保以及开展其他工作,甚至是农户维权,带来了

很大的阻碍和隐患,同时对规模经营业主缺乏约束;
基层农经管理部门,也对本地一些流转行为缺乏把

握和相应的监管。
(二)违约风险未区别对待,出现“一刀切”现象

在邛崃市履约保证保险推广过程中,一些地区

出现了将市级财政关于规模化生产补贴与土地流转

履约保证保险进行捆绑的行为,将是否投保作为能

否领取补贴的前置条件,投保户出于领取补贴的愿

望,尽管自身不存在太大风险,也配合了大规模面积

的投保,被强行要求购买履约保证保险,一定程度上

违背了投保者自愿投保的原则,造成资源的浪费。
(三)违约发生后的兜底措施未决

在目前这项保险的实施中,针对业主违约行为

发生后的兜底条款还没有设计完善。比如违约后,
土地后续租期怎么处置、土地上附属物如何处置等

问题尚未有完善条款来解决。据当地政府相关人员

介绍,目前在土地流转违约后,土地的处置方式办法

还是空白。可以考虑到的几个主体:农户、村集体经

济组织、合作社、保险公司,这几者之间如何协调的

问题。土地的处置权是不可能完全交给保险公司

的,同时保险公司相关人员也表示,即使交给他们,
没有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介入与帮助,也无法独立

完成后续出租或者追偿。
(四)土地流转的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的解决问

题

短期风险是指针对下一年的租金,长期风险则

应该涵盖整个流转期,以确保因经营不善而发生的

剩余期限无法正常生产的情况。即使农户拿到了赔

偿金,但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讲,缺乏连续性和长期规

划,不利于稳定的农业规模经营生产。目前的履约

保证保险的根本制度设计上,尚未涉及到土地流转

长期风险的防范问题。
六 对完善履约保证保险的政策建议

建立和创新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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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产品,应该是该类保险的政策目标。本文

结合邛崃市的实践和探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监督规范流程,完善标准合同条款

土地流转的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交

易的基础,也是购买保险的基本材料。此次在邛崃

市的实践中大规模推行土地流转履约保险时,保险

公司发现很多流转合同不规范,需要完善或重新签

订。因此,土地流转双方应该严格按照各省级人民

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模板签订标准、规范的农

地流转合同后方可进行交易。合同中关于“租金逾

期支付”、“解约条款”等内容要有明确规定和记载,
使流转合同本身更加完善,并且给后续行政监督及

保险赔付等提供法律依据。基层农经管理部门要对

此进行监督,并且在基层农经站备案登记。这是流

转双方维权和保险公司理赔的基本依据。
(二)加强经营业主资格审查,制定严格的准入

标准

在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目标下,需要加强

对经营业主的资格审查,细化审查项目,从严制定审

核标准。对流转农地30亩及以上的流入方主体资

格、征信情况、农业持续经营能力及拟经营项目是否

符合本区域产业布局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等进

行审查。可以将信用保证保险纳入此项审核内容之

中,让业主提供信用保险保单以提高其信用资质。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控制不良目的的工商资本盲目投

入农业,并且合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即履约保证保

险的前提下,在租金支付方式、时间上严格按照流转

合同进行。
(三)区别对待不同的违约风险,不搞“一刀切”

在土地流转行为中,并非所有的业主都会发生

土地违约风险,有些从事粮油规模种植的业主,因享

受了大量政府补贴(部分种粮大户享受的省、市两级

财政补贴,凡在规模经营500亩以上的,亩均补贴为

300-500元)一般不会违约跑路;与外地业主相比,
本乡本土的业主违约跑路的风险也小得多。对于这

些风险小的业主,不应强迫他们购买土地流转履约

保险,不搞“一刀切”。建议在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
由政府给予业主部分或者全额保费补贴,保护业主

进行农业规模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四)完善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设计,建立风

险保障金制度

从稳定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的角度出发,在
财政、金融、保险的各项政策上对农业生产给予支持

和保障。建议全面完善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设

计,建立起长效的风险保障金制度。在每一单土地

流转初始,即由流入方(业主)按租金的一定比例缴

纳保证金,用作最终归还土地时的复原费用,也可以

用于逾期支付租金时的备用金,以保障长期的风险。
同时,将该项保险正式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畴之

内,鼓励保险公司降低保费,并不将其作为盈利的业

务。而对开设了这项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其他方面

的政策优惠,比如允许其开设其他政策性保险业务,
在涉农保险项目上有优先权等。可以按流入方缴纳

为主、政府适当补助原则,政府在本级财政预算或农

业支持保护补贴中安排一定数额资金建立流转风险

金,与业主缴纳的保证金共同组成风险保障金。同

时,可将风险保障金制度写入流转合同之中。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邛崃市农业与林业局《履约保险调研补充资料》,2016-09-14。

②只有1%左右的农民在约定租金时未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加上流转不规范等原因,造成同一区域不同时期流转的土地租

金差异较大,要求涨租金与同一区域持平。

③据农林局提供的材料,例如在某镇某农业企业和某企业分别流转1000余亩土地用作大棚蔬菜生产,后因资金链断裂无力支

付土地流转租金而撤走,造成了1年的土地租金损失;另一镇某两家农业企业流转1000多亩土地用作茶叶和猕猴桃生产,

也因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土地流转金而造成了1000余亩土地半年的租金损失。

④⑤数据来源:本表依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锦泰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土地履约保证保险台账》整理

而成,已剔除误差项,数据截至2016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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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MechanismofLandTransferDefaultRiskinChina:
WithPerformanceBondInsuranceinQionglaiasaCas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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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theacreageandnumberofChinasrurallandcontractmanagement
rightstransferareincreasing,inwhichdefaulteventsfrequentlyoccur,whichnotonlydamages
theinterestsofpeasants,butalsoleadstopartofthepetition,theaccountabilityofgovernment
andothermassevents.Surveyshowsthattheintroductionoflandtransferperformanceguarantee
insurancecanpreventdefaultinthatiftheownersrunaway,theinsurancecompanywouldpay
therentofthelandthisyearorthefollowingyear.Thisapproachprotectspeasantslandinter-
estsandenthusiasmtoacertainextent,reduceseconomicburdenofowners,andmitigateslocal
governmentsburdenofsolvingdisputes.However,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intermsof
long-termandshort-termrisksofthelandtransfer,thenatureoftheinsuredsubjectandthein-
suredsubject.Improvementscanbemadefromdifferenttreatmentsofdifferenttypesofinsured
owners,enforcingstandardprocedureoflandtransfer,perfectingstandardcontractoflandtrans-
fer.

Keywords:landtransfer;breachofcontract;performancebond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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